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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踐行重大訊息保密與即時揭露機制，於營業日下午 5 時前公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特定重大事項

時，為使發生或公告之重大訊息有充裕時間廣泛公開，主動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證交所」)申請暫停交易，提供投資人訊息消化時間，降低資訊不對稱，並於相關訊息充分公開

或說明後，申請恢復交易。 
 
2.範圍： 

2.1 公司發行之上市有價證券。(如普通股、特別股等) 
2.2 公司發行與其股權連結之商品(如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並於櫃買中心交易者。 
2.3 第三方發行與公司股權連結之商品(如交換公司債、權證、個股選擇權及個股期貨)，並於證交

所、櫃買中心或臺灣期貨交易所交易者。 
 
3.定義： 

3.1 暫停交易：證交所對上市公司或依上市公司申請於特定期間停止其上市有價證券交易，以待其

辦理相關訊息之公開；每次暫停交易以一個營業日以上，三個營業日以下為限，必

要時得持續執行之。 
 3.2 恢復交易：證交所對上市公司或依上市公司申請恢復其上市有價證券交易。 

 
4.參考文件： 

      4.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2 條、第

13 條之 1 至第 13 條之 4。 
 4.2 公司法第 185 條。 
4.3 企業併購法。 

 
5.權責： 

5.1 董事會：本作業程序之核准，修正時亦同。 
 
5.2 總經理：核准暫停交易或恢復交易之申請。 
 
5.3 財務單位：負責暫停交易或恢復交易之申請，隨時注意有無應申請暫停或恢復交易之情事，與

證交所服務同仁保持雙向溝通管道。 
 

6.流程圖： 
(不適用) 

 
7.程序/方法： 

7.1 申報暫停及恢復交易程序： 
   7.1.1 本公司於營業日下午 5 時前公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下列 7.1.1.1~7.1.1.6 情事之一者，應於

公開或召開前一營業日，填具『暫停交易申請書』載明相關事由及內容，向證交所申請暫

停交易，但因情事緊急致無法於時限內申請者，得於公開或召開之營業日上午 7 時 30 分

前申請： 
       7.1.1.1 嚴重減產或全部停工者。 
       7.1.1.2 公司法第 185 條所訂各款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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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1 缔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契約。 
             7.1.1.2.2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7.1.1.2.3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7.1.1.3 向法院聲請破產或重整者。 
       7.1.1.4 合併、分割、收購、股份交換、轉換或受讓，或復為撤銷者。(排除企業併購法規定

毋需經股東會決議之併購) 
       7.1.1.5 完成新產品開發、試驗之產品已開發成功且正式進入量產階段、新產品或新技術之

重要開發進度。但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無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7.1.1.6 其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影響重大者。 

         7.1.2 本公司若發現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或其他資訊顯示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情

事，無法於發現當日說明者，應主動向證交所申請暫停交易。 
   7.1.3 本公司因 7.1.1 規定，致有價證券經證交所審核公告暫停交易者，後續如已將暫停交易事

由之相關訊息完整說明或因情事變更，已無繼續暫停交易之必要者，應即填具『恢復交易

申請書』載明相關事由及內容，向證交所申請恢復交易。 
   7.1.4 上述『暫停交易申請書』及『恢復交易申請書』應經總經理核決，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後傳真至證交所申請，同時以電子郵件寄送及電話方式通知證交所，並告知公司連絡人員

姓名及電話。 
 
7.2 證交所於基本市況報導網站公告本公司暫停或恢復交易資訊後，公司應於 1 小時內發布暫停或

恢復交易之重大訊息。 
 
7.3 公司於申請暫停交易過程及該案相關資訊公開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等獲

悉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應遵守公司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程序」等規定，踐行保密機制，另對

外揭露重大資訊應秉持下列原則： 
   7.2.1 資訊之揭露應正確、完整且即時。 
   7.2.2 資訊之揭露應有依據。 
   7.2.3 資訊應公平揭露。 
 
7.4 其他事項：本作業程序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 相關文件： 

8.1 文件：「內部重大資訊處理程序」 
 
8.2 表單：『暫停交易申請書』、『恢復交易申請書』 
 
8.3 記錄及其他：無 
   

 


